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5年1月7日（星期三）9時4分至17時26分
地　　點：群賢樓80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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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專門委員
	張曉萍

	
	  證券期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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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1、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 繼續審查
(1) 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 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3)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4) 委員陳冠廷等16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5) 委員陳冠廷等20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 委員徐富癸等18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7) 委員羅廷瑋等16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8) 委員黃捷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9) 委員王鴻薇等20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10) 委員柯志恩等18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11) 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12) 委員馬文君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3) 委員廖偉翔等21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五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14) 委員廖偉翔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5) 委員林楚茵等20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6) 委員陳菁徽等16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7)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18) 委員羅美玲等16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9) 委員陳俊宇等18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0) 委員林楚茵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1)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2) 委員邱若華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3)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4) 委員林月琴等18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5) 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6) 委員王育敏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7)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3、 審查
(1) 委員范雲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 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3) 委員萬美玲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4)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5) 委員蔡易餘等16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6) 委員李坤城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日會議經委員范雲、林倩綺及林月琴說明提案旨趣。114年12月10日第11屆第4會期本會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委員盧縣一等3人提出部分條文修正動議。本日會議有委員林月琴、王正旭、劉建國(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4人提出第五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王正旭、劉建國(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4人提出第六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王正旭、劉建國(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4人提出第七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等3人提出第二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等3人提出第十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等3人提出第十一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等3人提出第十六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等3人提出第四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等3人提出第五十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等3人提出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動議；委員劉建國等3人提出部分條文修正動議；委員王正旭、劉建國、黃秀芳(張雅琳)等4人提出第二條、第十六條及第五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動議；委員林月琴、黃秀芳、陳瑩(范雲、賴惠員)等5人提出第十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動議。以上共14案。）
決議：
1、 本日會議審查結果如下：
(1)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六條條文。
(2) 第一條，修正通過如下：
「第一條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示之各項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3) 不予增訂：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二條之一。
(4) 保留條文：
1. 行政院提案第二條、第七條及第十條及其對應條文。
2. [bookmark: _Hlk218849438]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三條、委員林月琴等18人提案第三條、及委員范雲等19人提案第三條。
3.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四條、委員林月琴等18人提案第四條及委員范雲等19人提案第四條。
4.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五條及委員范雲等19人提案第五條。
2、 行政院函請審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4案，尚未審查完竣，另擇期繼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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